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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快县域经济发

展，壮大县级财政实力，促进经

济强省建设，河北省委、省政府

提出，“九五”期间在全省全面

实施“县级财政收入上台阶工

程”和“财政困难县自立工程”，

确保“九五”期间 56 个（争取 65

个）县（市）财政收入分别达到 1

亿元、2 亿元、3 亿元，争取有几

个县市实现 4 亿元、5 亿元；56

个困难县三年分批实现财政自

立，并进一步巩固和提高。
一、实施“财政困难县自立

工程”

实施“财政困难县自立工

程”，就是要紧密结合“八七”扶

贫攻坚计划的实施，综合运用

计划、资金和政策等多种宏观

调控手段，促进困难县实行经

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

转变，大力支持财政困难县发

展经济，搞活流通，提高经济效

益，多层次、有重点地加快财源

建设步伐，壮大财政实力；同

时，坚决采取精简机构，减少财

政开支人员等节支措施，通过

三年的艰苦努力，使这些困难

县基本实现财政自立。省政府

与各市政府、地区行署，各市政

府、地区行署与要求财政自立

的县政府都签定了责任书。从

1996 年起，这些县不得再出现

欠发公教人员基本工资的现

象，如再出现，要追究主要领导

的责任，并在全省范围内通报

批评。
（一）财政自立的标准。即

从自立年份起，困难县可用财

力能够保证国家公教人员工资

的正常发放及履行政府职能所

需经费开支。为巩固自立成

果，防止当年自立、次年返贫，

省里规定，实现自立目标的考

核时间是连续滚动三年，即一

年达标、二年提高、三年发展。
第二年要在第一年基础上巩固

提高，主要是人均公用经费和

人均公费医疗费适度提高。第

三年，要有较大发展，主要是在

全部消化自立前工资性实际欠

帐的基础上，财政用于支持农

业、教育等项事业发展资金的

规模要不断扩大。总之，列入

规划的自立县，其经济发展速

度要高于全省经济发展速度，

国内生产总值要年均增长 15%

以上，财政 收 入 要 年 均增 长

16% 以上，其中地方本级财政

收入增长率力争在 18% 以上。
（二）列入自立规划县的产

生程序。为确保全省规划目标

的实现，适当引入竞争机制、约

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列入自立

规划的县要经过自报、核查、确

认三个阶段。凡全省的财政困

难县都可以进行自报，通过全

面准确的算帐，三年都能够按

标准实现自立的县，即可向市

里申报。市对有关县的申报内

容进行核查，认为属实后向省

申报，省有关部门进行复查。
省根据最后核查结果综合评定

确认。同时，为统一全省步调，

如通过算帐，省财政厅认为够

条件的县，即使没有申报，也要

指令纳入自立工程规划。
（三）制定优惠政策，加大

支持力度。（1）从 1996 年起，

对列入自立工程的 56 个县，其

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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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资源税收入以及其它项目

的收入，市级不以任何名义或

理由再搞集中。原定递增包干

体制中递增部分也同时全部取

消。（2）在困难县自立期间，省

财政的重点项目资本金中，所

集中的 56 个财政自立县固定

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 30% 和

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的

40% 部分，进行单独设帐，全部

用于支持自立县财源项目建

设，以 增强其经济发展后劲。
（3）为了保证国家公教人员基

本工资能够正常发放，从 1996

年起，省、市两级按比较规范的

转移支付制度思路，对发放基

本工资有困难的县给予必要的

资金支持。“九五”期间省财政

在将原有对困难县补助资金转

为对困难县固 定补助的基础

上，再集中中央两税增量返还

的 1/3，增加对困难县转移支付

的总量，同时要求市（地）财政

也要尽力筹措一些配套资金。
今年上半年，省财政在财力拮

据的情况下，已拨付转移支付

资金 2.4 亿元，缩小了困难县

资金缺口；同时又筹措周转金

2.7 亿元，支持困 难县培植财

源，增加收入。今后在实施过

程中，还将制定一些激励措施，

鼓励自立县加快发展步伐，努

力实现财政自立或提前实现自

立。
（四）实行严格的考核和奖

惩，考核三年、奖惩三年。对财

政自立县的考核指标主要有 3

项：第一，地方财政收入是否比

上年增长 18% 以上；第二，省批

准发放的当年工资和补贴等个

人部分是否全部兑现；第三，财

政供养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比

重，除张家口、承德两市所属县

按 1.5% 考核外，其余县一般压

到 1 .3% ，个别深山区县由于居

住分散、教师多，也可按 1.5%

掌握考核。在严格考核的基础

上，实行奖惩。凡按期或提前

实现财政自立的县，省财政转

移支付补助的资金再延续使用

一年，并将自立工作情况作为

考核县党政主要领导政绩的一

条重要依据，同时对有关人员

给予表彰奖励。对因工作不力

没有如期达到自立目标的县，

不但要扣回全部支持资金，还

要给予一定的经济处罚，第一

年达不到目标，提出警告，在全

省通报批评；第二年仍达不到

目标，书记、县长要写辞职报

告；第三年还未能实现自立，坚

决予以降职或免职。对弄虚作

假，搞假自立骗取荣誉者，一经

查实，严惩不贷。
二、实施“县级财政收入上

台阶工程”

为改变全省财政亿元县数

量少、发展水平低的 状况，省

委、省政府提出，在抓好“财政

困难县自立工程”的同时，结合

小康县建设，组织实施好“县级

财政收入上台阶工程”，并建立

了强有力的支持体系，促进财

政收入上台阶目标的实现。
——按照“分税制”财政体

制要求，建立起科学合理、富于

激励机制的市（地）对县（市）、

县（市）对乡（镇）的财政体制，

进一步调动县、乡两级政府发

展经济、培植财源的积极性。
——集 中资金，加大对上

台阶县的扶植力度。省财政筹

措建立收入上台阶基金，对收

入上台阶县予以重点支持。同

时要求各市（地）要把本级的生

产周转金和各方面的支持生产

资金相对集中起来，建立上台

阶基金，专项用于支持上台阶

县的财源建设项目。
——搞好协作，形成支持

合力。各有关部门要在自身职

责范围内加强对上台阶县的支

持和指导，并给予一定数额的

扶持配套资金。各金融机构的

信贷资金以及计委、经贸委、科

委、农业、林业、水利、畜牧、工

业、交通、电力等部门掌管的资

金和项目，要向上台阶县倾斜。
——制 定严格的 考核标

准。一是必须确保发放公教人

员全额工资和保证必要的办公

经费，不能出现欠发工资的亿

元县。二是逐年提高支持经济

建设和事业发展的水平。三是

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必须达

到 25% 以上。省政府对组织得

力、完成较好的市（地），给予一

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对完成

不好的市（地）给予通报批评；

对实现上台阶目标的县，由市

（地）给予一定数额的奖励资

金；对完不成规划目标的，除在

全省通报批评外，以前年度所

扶持资金加收占用费；对弄虚

作假、骗取荣誉的，坚决严肃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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